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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完成质量强镇工作督查考评

11月4日至5日，市强市办组织四大质量牵头部门市质监局、经信局、住建局和环保局，集中对我市33个镇街（园区）质量强镇工作进行督查考评。
此次考评采取材料评审的方式，由考评组对各镇街提交的质量强镇工作进展情况说明及证明资料进行评分，重点审核了组织制度保障、质量基础建设、产品质量提升、服务质量提升、工程质量提升、环境质量提升等六大项26个基本指标，以及省级质量强镇示范镇申报情况等8个加分指标。其中基本指标分值为100分，加分指标分值为20分。
从评价结果来看，各镇街均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出台工作方案，将目标职责分解到位，严格按照《2013年东莞市质量强镇工作督查考评标准》的要求，全面落实各项任务。特别是在深入开展质量强镇宣传发动、督促企业落实质量主体责任、保障特种设备安全、加大服务业政策引导支持、提升住宅质量水平、确保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等基本指标方面，各镇街均采取有力措施，顺利推进相关工作；部分镇街在省级质量强镇示范镇申报、知名品牌示范区创建等加分指标方面表现突出，取得优异成绩。但仍有少数镇街在支持企业应对国外贸易技术壁垒、组织企业开展质量攻关活动等方面采取的措施针对性不强、政策执行不够到位，需要加以改进。
经考评组合议评分，各镇街考评得分均在80分以上。其中17个镇街得分在90分以上，评价结果为“优”；16个镇街得分在80至89分之间，评价结果为“良”。目前，我市开展质量强镇工作已取得较好成效，对增强镇街综合发展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巩固了具有东莞特色的质量强市、质量强镇、质量强业、质量强企四层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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